
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

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2.17万个。

新华社 徐骏

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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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晚报》杨晶

前期不给员工交工伤保险，员工发

生意外后，再补缴工伤保险，是不是也可

以？听起来好像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想

法。但真的可以这样吗？近日，山西省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了一起案例。

李某为山西某人力资源公司劳务派

遣合同员工，2022年5月21日，公司将

李某派遣至长治市某建设运营公司担任

保安。同年6月7日15时左右，李某工

作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于当天17时

死亡。

紧接着，山西某人力资源公司于

2022年6月7日17时55分为李某办理

了工伤保险参保申报手续，并于2022年

7月15日为李某缴纳了2022年6月至

12月的工伤保险费。2022年8月9日，

长治高新区组织和人力资源部作出《认

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李某（视同）为工

伤。后山西某人力资源公司请求长治高

新区社会保险中心，向李某的家属支付

李某的工伤保险待遇。长治高新区社会

保险中心以李某突发疾病死亡时山西某

人力资源公司未依法为李某缴纳工伤保

险为由，作出《不予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决

定书》。山西某人力资源公司不服，遂提

起诉讼。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时缴纳工伤保险

费。第六十二条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

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

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

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

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因此，按时、足

额缴纳工伤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

务。

本案中，山西某人力资源公司作为

劳务派遣单位，为职工李某申报工伤保

险的时间为 2022年 6月 7日 17时 55

分，于2022年7月15日缴纳工伤保险

费。无论是申报时间还是缴费时间均明

显晚于李某发病时间，也就是说李某突

发疾病时山西某人力资源公司尚未给李

某办理工伤保险申报、缴费。山西某人

力资源公司在李某死亡后，隐瞒李某已

经死亡的事实，为李某申报工伤保险及

缴费，长治高新区社会保险中心在审核

时未发现缴费时李某已经死亡的事实，

在此前提下为李某办理的2022年6月

至12月的工伤保险无效。

因此，长治高新区社会保险中心不

应承担支付李某工伤保险待遇的责任与

义务。最终，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法院判

决驳回山西某人力资源公司的诉讼请

求。山西某人力资源公司不服，提出上

诉，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珠海特区报》陈奕樊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以影视剧为素

材的“二次创作”行为越发普遍。二创作品

是否属于合理使用，有何判断标准？近期，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信

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判决指出，对原作品

构成实质性替代的“二创”短视频不属合理

使用，构成侵权。

某广播有限公司是案涉作品的制作公

司和著作权人，某传播公司经授权取得案涉

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某互联网公司开

发的短视频软件中存储了用户对案涉作品

的讲解视频，视频可由公众通过短视频软件

进行下载及播放。

某传播公司认为，某互联网公司未经权

利人的授权，擅自在经营网站播放案涉作

品，应当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其经济

损失。

某互联网公司辩称，案涉短视频并非切

条短视频（运用技术手段将完整的影视作品

切割成数个时长较短的视频），而是用户为

表达对案涉作品剧情及主演的喜爱进行的

剪辑配乐，不会对案涉作品形成实质性替

代，应属于合理使用。

法院认为，用户对案涉作品的讲解视频

系对案涉作品相关剧情片段的选取剪辑生

成，公众通过观看该短视频可以获得案涉作

品的大致内容，从而对相关剧情予以基本了

解，故被控侵权短视频不符合为介绍、评论

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的使用目的，其

使用程度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不构成合理使

用。某互联网公司未经授权或许可，将侵权

短视频上传到其服务器内，使公众可以在其

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浏览或下载的方式获

得，侵害了某传播公司对案涉作品享有的信

息网络传播权。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某互联

网公司向某传播公司赔偿1.5万元。

某互联网公司不服上诉。二审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男子把邻居气住院
被判担责三成

《现代快报》贺雪 张晓培

邻里之间本应和睦相处，但江苏徐

州沛县有一对邻居，因言语冲突互相辱

骂，一方因情绪太过激动当晚住进了医

院……近日，徐州沛县人民法院栖山法

庭审理该起因邻里矛盾引发的健康权纠

纷案，判决邻居需担责。

2024年 4月，张某某夜晚酒后归

家，从远处一路骂骂咧咧行至自家门

口。敲门未得回应后，其情绪愈加激动，

持续高声辱骂。此时，邻居王某某闻声

出现，因双方曾多次产生争执，王某某坚

信张某某在故意辱骂他，双方随即发生

激烈争吵。视频画面显示，王某某及其

配偶窦某某与张某某持续对骂。随后，

张某某边骂边离开视频范围，王某某及

配偶紧随其后。

当晚，王某某报警，称张某某对其辱

骂并殴打。公安机关受理该案后，查明

双方互相辱骂的事实，认定张某某行为

构成“公然侮辱他人”，对其处以行政罚

款500元；鉴于王某某、窦某某情节轻

微，未予行政处罚。

冲突发生后，王某某于当晚因“头晕

难受”前往医院急诊，主诉“头部外伤后

疼痛 2小时”。急诊检查花费医疗费

472.54元、急救费260元。次日，王某某

因症状未缓解入住神经外科，入院诊断

包括“头部、左耳、腰部损伤及高血压病

2级（低危）”。王某某共住院7天，其间

进行了多项检查，产生医疗费6724.97

元。之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王

某某将张某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

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6818元，

并承担诉讼费。

庭审中，王某某称张某某打其一耳

光，并提供医院呕吐视频及住院病案材

料作为证据。张某某则辩称未殴打王某

某，提交冲突当晚的视频，显示双方仅存

在辱骂行为。法院经审查认为，病案材

料除王某某主诉被打外，未体现殴打致

伤的伤情诊断。张某某提供的视频与纠

纷时间一致，且窦某某笔录等也能佐证

视频真实性，视频中双方无肢体接触，王

某某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张某某存在殴

打行为。

关于赔偿责任，法院认为邻里应和

谐相处，相互礼让，虽无证据证明张某某

殴打王某某，但王某某在与其争执后入

院治疗。考虑到王某某年近70周岁且

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与张某某争吵

易导致情绪波动较大，进而对身体产生

损伤。综合各种因素，法院确定张某某

对王某某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

经核算，王某某各项损失共计

9167.51元，张某某需赔偿2750元，王

某某超出部分的主张未获法院支持。

判决后，王某某表示服判，张某某也履

行了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将案款交至

法院，这起健康权纠纷案件得以圆满解

决。

工伤发生后才补缴保险
法院：想钻空子？没门！

工伤发生后才补缴保险
法院：想钻空子？没门！

“二次创作”视频，是合理使用还是构成侵权？
法院：剪辑影视剧若形成替代，不属合理使用

法官提醒：

该案中，虽不足以认定被告存在

殴打行为，但双方互相辱骂，原告年

近古稀，与被告对骂之后身体受到损

害。结合矛盾发生及发展过程，双方

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导致损害后果

发生的原因，酌定损害责任的划分。

“千金买宅，万金买邻”。在对待邻里

关系上，应当发扬相互包容、团结和

睦的传统美德。邻里之间遇到问题

也要互谅互让，即便是发生摩擦，也

应理性对待，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矛

盾。

工伤保险是基于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可能

遭受的工伤风险，而设立的社会保障制度。

劳动者去世后，即不再具备在职职工的身份，

其劳动关系自然终止，也就无法参加工伤保

险，不再具备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条

件。如果职工死亡后才参加工伤保险，显然

已经失去了工伤保险的意义。因此，用人单

位应及时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在职工发生

工伤后申报工伤保险和缴费的，用人单位和

职工之间的工伤保险关系自始未成立，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不承担工伤保险待遇的责任与

义务。通过本案的审理，可以督促用人单位

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

险费，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

而未参加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参加，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并自欠缴

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

不缴纳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

款。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

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

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用人单位参加工伤

保险并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

后，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

的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以影

视剧为素材的“二次创作”短视频

快速发展。有些创作者通过剪辑

和重组原影视剧素材，不仅保留了

原作的文学和艺术价值，还赋予了

作品全新的价值和功能。但创作

者在创作过程中应当通过以下几

点防范侵权风险：一是获取合法授

权，主动联系著作权权利人获取授

权，避免侵权风险；二是重点表达

创作者的个人观点，而非单纯复述

影视作品情节或画面；三是在符合

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范围内，

基于评论、批评、新闻报道、教学或

科研等非商业性质目的，适度使用

影视作品素材，并确保不会对原作

品合法市场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法官说法：法官说法：

法官提醒：


